


成立背景及服務目標

一些家長表示，雖然他們擁有財政能力支

付其有特殊需要子女的長遠生活需要，但由於其

子女缺乏自我照顧能力，他們仍然擔憂於離世後

子女的照顧問題。這些家長表示，即使他們可找到

親友代為繼續照顧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他們不

想將全部財產直接交予親友或照顧者，而希望以信

託形式管理其財產，以讓他們在世時為其子女擬備

的長遠照顧計劃得以在其離世後持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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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及服務目標

一些家長表示，雖然他們擁有財政能力支

付其有特殊需要子女的長遠生活需要，但由於其

子女缺乏自我照顧能力，他們仍然擔憂於離世後

子女的照顧問題。這些家長表示，即使他們可找到

親友代為繼續照顧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他們不

想將全部財產直接交予親友或照顧者，而希望以信

託形式管理其財產，以讓他們在世時為其子女擬備

的長遠照顧計劃得以在其離世後持續執行。

行政長官在 2017年 10月的《施政報告》宣布，
政府已決定牽頭成立「特殊需要信託」，以提供

既可信賴、又可負擔的信託服務。

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於 2018年 12月成立，透
過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擔任「特殊需要信託」

的受託人，在家長離世後管理他們遺下的財產，

並按照他們的意願定期向其子女的照顧者或機

構發放款項，以確保他們的財產用於繼續照顧

其子女的長遠生活需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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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

擔任「特殊需要信託」

的受託人，負責管理信

託戶口及定期檢視照顧

計劃的執行情況。

 家長／親屬（委託人）在生時

訂立遺囑，與受託人簽立信託

契約及附上意向書和有特殊需

要子女／親人（受益人）的照

顧計劃，並注入資金以設立信

託戶口（首次注資）。

 信託戶口只接受

港幣現金注資。

 受託人匯聚不同信託

戶口的資金作投資，

並將損益按比例分配

予各信託戶口。
 信託服務會

 收取管理費。

服務特點

 委託人離世後，受託人會啟動信

託戶口，並按信託契約及意向書

的指示，向其指定的照顧者發放

款項，以執行為受益人制定的照

顧計劃，照顧受益人。遺囑執行

人從委託人的遺產再次存入現金

款項至信託戶口（進一步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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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申請成為「特殊需要信託」的委託人 ?
委託人須符合以下資格︰

1. 有特殊需要人士的家長或親屬；
2. 18歲或以上；
3. 於簽訂信託契約時並非未解除破產的人士；及
4. 香港永久性居民。

申請資格

誰可成為照顧者？

1. 由委託人在意向書內指定的個人或機構負責執行照
顧計劃；及

2. 委託人在委任照顧者時，應確保照顧者願意及有能
力擔任有關角色，並會促進受益人的利益。

誰是「特殊需要信託」的受益人？

受益人須符合以下資格︰

1. 智障（包括唐氏綜合症）、精神紊亂或自閉症人士；及
2. 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通常居住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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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服務流程及運作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提提你

每名受益人只可以有一名委託人。

信託契約一旦生效，信託便不能撤銷。除了信託戶口啟動前（即委

託人仍在世），而受益人已離世，或已移民外地以致受託人認為受益

人不再通常居住在香港，受託人將把首次注資金額歸還予委託人。

1. 委託人與受託人商議受益人的長遠照顧計劃、相關開支預算及指定受益
人的個人或機構照顧者等。

2. 委託人與受託人簽立信託契約︰委託人須在一名律師面前簽立信託契約，
並附上意向書及受益人的照顧計劃，訂明日後受益人每年的照顧項目及

開支；日後擔任受益人照顧者的個人或機構。

3. 委託人須透過律師訂立遺囑，指明於離世後將資金轉移至「特殊需要信
託」的安排，並由遺囑執行人負責執行有關安排。委託人須將遺囑副本

（與信託相關的遺囑條款部份）提交受託人存檔。

4. 開立信託戶口時，委託人須把一筆指定金額的款項轉帳給受託人（即首
次注資）。該金額（以較高者為準）須不少於：

a) 持續執行照顧計劃 12個月的預計開支＋當時首年信託收費；或
b) 12個月監護委員會訂定的每月生活開支上限＋當時首年信託收費。

5. 受託人不會於信託戶口啟動前就首次注資的款項收取任何管理費用， 
而該筆款項將會存放於存款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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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服務流程及運作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6. 信託戶口設立後，受託人會定期與委託人檢視受益人的照顧計劃及財
務需要。

7. 在進行檢視時，受託人除了須考慮委託人的意向書及照顧計劃外，也
須考慮與受益人長遠利益相關的因素，包括受益人的健康狀況的轉

變、其生活需要的轉變，以及通脹等因素而調整照顧計劃及其每月開

支，儘管有關調整可能會縮短照顧計劃的年期。

8. 就通脹的因素而言，受託人可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或受託人認為合適
的相關指數，在信託戶口設立後（但尚未啟動），要求委託人增加注

資的金額。

9. 如受益人的狀況轉變，委託人可修訂或更新意向書、照顧計劃及開支
預算，惟其後所作的替代及修訂均應以協議書的形式作出。

10. 如委託人修改遺囑內容，必須及時通知受託人，並將最新的遺囑副本
（與信託相關的遺囑條款部份）提交受託人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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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1. 受託人按信託契約及意向書內的指示，向委託人指定的照顧者發放款
項，並定期檢視照顧計劃的執行情況。

2. 照顧者執行為受益人制定的照顧計劃，並會定期收到由受託人為受益
人的福利及利益向其發放的資金；該筆資金須主要用於受益人的日常

生活、照顧和發展。

3. 受託人會定時檢視受益人的財務需要。在進行檢視時，受託人除了須
考慮委託人的意向書及照顧計劃外，也須考慮與受益人長遠利益相關

的因素，包括受益人的健康狀況的轉變、其生活需要的轉變，以及通

脹等因素而調整照顧計劃及其每月開支，儘管有關調整可能會縮短照

 

4. 就通脹的因素而言，受託人可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或受託人認為合  
適的相關指數，在信託戶口啟動後，按相關指數調整照顧計劃的每月

開支。

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顧計劃的年期。受託人在管理信託時如認為偏離委託人意願的做法是

1. 當受託人收到委託人已離世的通知，受託人會啟動信託戶口。 

2. 委託人的遺囑執行人須從委託人的遺產（包括按照委託人的遺囑出售有
關資產（如有）的所得現金款項及連同遺囑內指示的其他金額）存入信

託戶口（進一步注資）。當未收到遺囑執行人提供的進一步注資時，受

託人會運用首次注資的資金讓照顧者執行照顧計劃，直至戶口資金用

罄，信託戶口便會終止。

3. 委託人離世後，受託人可收取任何人存入受益人信託戶口的其他款項，
這些款項須視作「捐贈」。

4. 捐款人須在作出捐贈時簽署確認書，確認不可更改經由委託人和受託人
雙方同意的受益人照顧計劃。

5. 每筆注入的資金須不少於相等 6個月監護委員會訂定的每月生活開支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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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1. 受託人按信託契約及意向書內的指示，向委託人指定的照顧者發放款
項，並定期檢視照顧計劃的執行情況。

2. 照顧者執行為受益人制定的照顧計劃，並會定期收到由受託人為受益
人的福利及利益向其發放的資金；該筆資金須主要用於受益人的日常

生活、照顧和發展。

3. 受託人會定時檢視受益人的財務需要。在進行檢視時，受託人除了須
考慮委託人的意向書及照顧計劃外，也須考慮與受益人長遠利益相關

的因素，包括受益人的健康狀況的轉變、其生活需要的轉變，以及通

脹等因素而調整照顧計劃及其每月開支，儘管有關調整可能會縮短照

 

4. 就通脹的因素而言，受託人可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或受託人認為合  
適的相關指數，在信託戶口啟動後，按相關指數調整照顧計劃的每月

開支。

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顧計劃的年期。受託人在管理信託時如認為偏離委託人意願的做法是

7



倘若由委託人在意向書內列明的照顧者被認為不適合擔

任有關工作，受託人有酌情權決定在符合受益人的最佳

利益下委任另一非在意向書內列名的照顧者。

5. 若發生下列事件，受託人有權解除照顧者的職務，並委任另一名照顧
者以作取代：

(a) 照顧者離世、破產或入獄；
(b) 照顧者辭任或拒絕執行職務；
(c) 照顧者移居外地或慣常地失去聯絡；
(d) 照顧者的健康／能力有改變，令他／她／機構不適合繼續擔當
照顧者；

(e) 照顧者對受益人疏忽照顧或作出虐待行為，包括身體的虐待、侵吞
財產或精神虐待；

(f) 根據法院命令的指示；或
(g) 其他情況︰在有關情況下，受託人相信解除照顧者的職務符合受益
人的最佳利益。

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委託人去世

提提你

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委託人去世

受益人信託戶口內的資金為受益人遺產的一部份。根據社署處理其他

信託戶口的現行做法，如受益人在無立遺囑的情況下去世（例如因為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訂立遺囑），受益人的親屬可向法院申請授予遺產

管理書。若有關親屬獲授予遺產管理，受益人信託戶口內有關剩餘資

金將交予該遺產管理人處理。如受益人沒有任何親屬，則法庭可將遺

產管理授予遺產管理官。如在 5年內無人提出申索該筆遺產，遺產管
理官可將該筆遺產轉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提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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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在世 

設立信託 

委託人去世 

啟動戶口 管理戶口 終止戶口 

信託會在下列情況下終止： 

1. 受託人收到受益人離世的通知；

2. 信託基金已用完；

3. 法院命令終止有關信託；

4. 受益人不再通常居住於香港；或

5. 出現其他情況，以致受託人無法履行支付或將信託基金用於受益人的贍養、
教育或受益人的福利或利益之上的職責。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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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及運作（續） 

受益人離世後信託戶口（指已啟動的信託戶口）內尚未用畢的剩餘基金(如有)會按下述方式分配 : 

委託人於信託契約中訂立「剩餘基金受益人」 

選項一 選項二 選項三 

(獲分配的百分比由委託人訂立) 

 一名指定人士
 *#一間慈善機構

*若第一「剩餘基金受益人」 
的受款權利已失效 

 #一間慈善機構  一名指定人士
 #一間慈善機構

#根據香港《税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税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 



設立「特殊需要信託」的三份主要信託文件︰

信託戶口經理會與委託人及受益人（如適用）共同商討及制定意向

書及照顧計劃。委託人必須自行聘請律師，就信託契約及遺囑內

的相關條文提供法律意見。

2. 設立信託戶口（續）

信託契約

 

遺囑

意向書及其照顧計劃

的同時，須附上意向書及受益人的照顧

計劃，訂明日後受益人每年的照顧項目

及開支；日後擔任受益人照顧者的個人

或機構；並提供個人照顧者的姓名或機

構照顧者的名稱及取得照顧者的書面同

意。若有多於一名照顧者，委託人應在

意向書內列明照顧者的優先次序，獲委

託人給予最優先次序並在當時願意及有

能力的照顧者會承擔照顧者的責任。

開支項目 預算每月開支

基本需要

日常生活需要

住宿開支

照顧需要

教育需要

社交及康樂需要

其他需要

提提你

家長／親屬（委託人）在簽立信託契約

委託人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婚姻證明（例如：結婚證書）
   （如適用）
3. 資產證明（例如：銀行月結單）
4. 地址證明

申請手續

提提你

2. 設立信託戶口
委託人自行委聘律師提供有關信託契約及相關遺囑的法律意
見，並須在律師面前簽立信託契約
委託人須附上受益人的照顧計劃及擬簽訂的意向書
委託人安排注入首次注資於信託戶口
待社署署長簽立信託契約後，委託人訂立遺囑，並將已簽妥
的意向書及遺囑副本（與信託相關的遺囑條款部份）提交 
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存檔。

「特殊需要信託」戶口設立設立信託戶口

遞交信託文件 
及首次注資 

證明文件包括 : 

1. 服務查詢及申請

與家人商討

服務申請

委託人與家人及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親人（受益人）商討
是否申請「特殊需要信託」服務

委託人填寫服務申請表，並交回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

服務查詢
家長／親屬（委託人）致電／親臨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作服
務查詢
委託人初步了解「特殊需要信託」服務

委託人遞交相關證明文件以確立其申請資格（有關證明文件
清單請參閱本頁的              ）
委託人與信託戶口經理商議受益人的長遠照顧計劃、相關開
支預算及指定的個人或機構照顧者
信託戶口經理與受益人及其他相關家人接觸（如適用）， 
了解其參與信託的意願／意見

提提你

參與信託服務
的準備

受益人
1. 出世紙／關係證明 
2.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 婚姻證明（例如：結婚證書）（如適用）
4. 殘疾證明文件（例如：精神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 
評估報告等）

5. 工作證明（如適用）
6. 正／曾就讀的特殊學校的證明文件（如適用）
7.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申請康復服務登記書或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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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特殊需要信託」的三份主要信託文件︰

信託戶口經理會與委託人及受益人（如適用）共同商討及制定意向

書及照顧計劃。委託人必須自行聘請律師，就信託契約及遺囑內

的相關條文提供法律意見。

2. 設立信託戶口（續）

信託契約

 

遺囑

意向書及其照顧計劃

的同時，須附上意向書及受益人的照顧

計劃，訂明日後受益人每年的照顧項目

及開支；日後擔任受益人照顧者的個人

或機構；並提供個人照顧者的姓名或機

構照顧者的名稱及取得照顧者的書面同

意。若有多於一名照顧者，委託人應在

意向書內列明照顧者的優先次序，獲委

託人給予最優先次序並在當時願意及有

能力的照顧者會承擔照顧者的責任。

開支項目 預算每月開支

基本需要

日常生活需要

住宿開支

照顧需要

教育需要

社交及康樂需要

其他需要

提提你

家長／親屬（委託人）在簽立信託契約

家長／親屬（委託人）須在律師 
見證下簽立信託契約，訂明於離

世後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受

託人）根據信託契約的條款管理

由委託人轉移至受託人的財產，

並將財產使用於照顧其有特殊需

要的子女／親人（受益人）。

家長／親屬（委託人）須透過律師

訂立遺囑，指明於離世後將資金

轉移至「特殊需要信託」的安排，

並由遺囑執行人負責執行有關安

排。家長／親屬須把有關遺囑副

本（與信託相關的遺囑條款部份）

交予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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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戶口
啟動後 受託人會定期向照顧者發放為受益人的福利及利益的資金，

該筆資金須主要用於受益人的日常生活、照顧及發展。

 

合適的機構進行投資。

 受託人將投資的損益按比例分配予各信託戶口。

 受託人會收取管理費。

 受託人有權就根據有關契約履行職務和行使權力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所

有合理及適當的費用和收費等（包括受託人的任何法律或其他專業顧問

的費用），從信託基金撥付上述費用或獲信託基金發還相關款項。

 
從相關的信託戶口扣除。

受託人可調整收費的條款及條件，有關調整會透過社署網頁公布。

提提你

 信託戶口
啟動前

財務管理及信託費用

受託人不會就首次注資的款項收取任何管理費用，而該筆

款項將會存放於存款戶口。

受託人已成立「就特殊需要信託的投資事宜向社會福利署署長提供意見的投資

工作小組」，就信託基金的投資事宜提供意見，並因應投資工作小組的意見，

根據《受託人條例》（第 29章）的條文動用信託基金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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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的檢視清單

申請「特殊需要信託」只可以有一名委託人（例如受益人的

父母的其中一方）。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4

「特殊需要信託」戶口只接受港幣現金注資，不接受其他資產

類型。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2

在啟動信託戶口前（即你在世期間），你存入的第一筆資金款

項（即首次注資）不會收取任何管理費用；該筆款項將會存

放於存款戶口。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4 & P.12

在啟動信託戶口後，信託服務會收取管理費。你明白此項安

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2 & P.12 

信託契約一旦生效，信託便不能撤銷。除了信託戶口啟動前

（即你仍在世），而受益人已離世，或已移民外地以致受託人

認為受益人不再通常居住在香港，受託人將把首次注資金額

歸還予委託人。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4

為設立信託戶口，你必須訂立遺囑，指明於離世後將資金轉

移至「特殊需要信託」的安排，並由遺囑執行人負責執行有

關安排。你必須將遺囑副本（與信託相關的遺囑條款部份）

提交受託人存檔。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4 & P.11

假如你日後修改遺囑內容，必須及時通知受託人，並將最新

的遺囑副本（與信託相關的遺囑條款部份）提交受託人存檔。

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5

受託人會定時與你檢視受益人的照顧計劃及財務需要。如受

益人的狀況轉變，你可對意向書、照顧計劃和財政預算作出

更改。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5

你必須在意向書內提供照顧者的姓名或名稱，並取得照顧者

的書面同意，以便照顧者在信託戶口啟動後（即你離世後）

執行你在生時為受益人擬定的照顧計劃。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2 & P.11 

在信託戶口啟動後，你在生前所指定的照顧者會定期收到由

受託人為受益人的福利及利益向其發放的資金，該筆資金 
會主要用於受益人的日常生活、照顧及發展。你明白此項安

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7 & P.12

你委任的個人或機構照顧者有可能額外再收取費用，並從相

關的信託戶口扣除。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12

當你離世後但未能收到你的遺囑執行人提供的進一步注資時，

受託人會運用首次注資的資金讓照顧者執行照顧計劃，直到

戶口資金用罄，信託戶口便會終止。你明白此項安排嗎？

明白 不明白
→請參閱小冊子 P.6

信託戶口
啟動後 受託人會定期向照顧者發放為受益人的福利及利益的資金，

該筆資金須主要用於受益人的日常生活、照顧及發展。

 

合適的機構進行投資。

 受託人將投資的損益按比例分配予各信託戶口。

 受託人會收取管理費。

 受託人有權就根據有關契約履行職務和行使權力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所

有合理及適當的費用和收費等（包括受託人的任何法律或其他專業顧問

的費用），從信託基金撥付上述費用或獲信託基金發還相關款項。

 
從相關的信託戶口扣除。

受託人可調整收費的條款及條件，有關調整會透過社署網頁公布。

提提你

 信託戶口
啟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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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了解「特殊需要信託」的人士，歡迎聯絡社會福利署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

聯絡資料如下：

地　　

電　　

傳　　

電　　

網　　

址 ：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2 樓 201 室  

話 ： 2116 5308 

真 ： 2117 1451 

郵 ︰ sntoenq@swd.gov.hk

址 ：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rehab/
cat_fundtrustfinaid/snto/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時 45分至下午 1時 
下午 2時至下午 6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沿港鐵黃竹坑站 B出口的行人天橋右轉一直走到天橋盡頭
在天橋盡頭，使用升降機或樓梯往業勤街地面

在業勤街橫過對面行人路，轉左並沿著業勤街向前走

經過南匯廣場後，THE HUB的入口在你的右面 




